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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二(0210583A00_ATTCH1.doc、0210583A00_ATTCH2.docx、0210583A00_ATT

CH3.doc、0210583A00_ATTCH4.doc、0210583A00_ATTCH5.doc、0210583A00_ATTC

H6.doc、0210583A00_ATTCH7.doc)

主旨：檢送「103年臺閩地區公立國民中、小學及幼兒園教師申

請介聘他縣市服務作業要點」及相關表件資料各1份，請

貴府(局)轉知所轄各國民中、小學及幼兒園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103年臺閩地區公立國民中、小學及幼兒園教師申請

介聘他縣市服務作業籌備會議會議紀錄辦理。

二、檢附「103年臺閩地區公立國民中、小學及幼兒園教師申

請介聘他縣市服務作業要點」（含修正對照表）、「103年

臺閩地區公立國民中、小學及幼兒園教師申請介聘他縣市

服務作業籌備會會議紀錄」、「103年臺閩地區公立國民

中、小學及幼兒園教師申請介聘他縣市服務積分審查參考

原則」、「103年臺閩地區公立國民中、小學及幼兒園教師

申請介聘他縣市服務申請表填表說明」及相關表件各1份

，請協助轉知所轄學校。

三、另查旨揭作業申請書數量調查表尚有部分縣市未回覆，請

於103年3月21日（星期五）前回傳至本市東信國民小學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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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校聯絡電話：02-24652133分機10，傳真：02-24662636

，或電子檔回傳至wlchang51@yahoo.com.tw信箱，俾利辦

理後續作業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、臺中市政府教育局、臺南市政府教育局

、高雄市政府教育局、桃園縣政府教育局、各縣市政府（含金門、連江兩縣）(

桃園縣政府、基隆市政府除外)、高雄市政府教育局資訊教育中心

副本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(含附件)、基隆市政府教育處學管科(含附件) 2014-03-18
15:18:57


